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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 1条 编制目的

为加强三元区殡葬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工作，科学合理确定殡葬设施的布局及数量，进一步深化

殡葬改革，规范殡葬服务市场秩序，保护土地资源，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促进三元区经济和社会事

业发展。

第 2 条 适用范围

在本规划范围内进行各项殡葬设施建设及涉及殡葬设施的建设活动，均应执行本规划。

第 3 条 法律地位

本规划未涉及的控制指标和管理规定，均应遵循国家、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的相关法律法

规和相关规定。

第 4 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涵盖三元区行政辖区全域，包括 7 街道 4 镇 1 乡（列东街道、列西街道、徐碧

街道、城关街道、白沙街道、富兴堡街道、荆西街道、陈大镇、洋溪镇、莘口镇、岩前镇、中村乡），

规划面积为 1151.51 平方公里。

第 5 条 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 2025-2035 年，其中近期为 2025-2028 年，远期为 2029-2035 年。

第二章 规划依据、指导思想和规划原则

第 6 条 规划依据

1、法律法规、规范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改）；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3）《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4）《殡葬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824 号，2026）；

（5）《殡葬术语》（GB/T 23287-2023）；

（6）《殡仪馆建设标准》（建标 181-2017）；

（7）《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建标 182-2017）；

（8）《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设计规范》（JGJ/T397-2016）；

（9）《福建省殡葬管理办法》（2017 年修订）；

（10）其他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规范。

2、政策文件

（1）《加强城乡公益性安葬(放)设施规划管理的指导意见》（闽自然资函〔2020〕301 号）；

（2）《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城乡公益性骨灰楼堂和公墓建设的意见》（闽政〔2014〕34 号）；

（3）《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政厅等部门关于福建省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

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闽政发明电〔2018〕40 号）；

（4）《福建省民政厅等 17 部门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闽

民事〔2018〕132 号）；

（5）《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民发〔2018〕5 号）；

（6）《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民发〔2016〕21 号）；

（7）《福建省民政厅等 10 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节地生态安葬工作的通知》（闽民事〔2019〕

56 号）；

（8）福建省民政厅、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乡村公益性骨灰楼堂建设省级奖补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闽民事〔2019〕114 号)；

（9）福建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农村公益性公墓服务管理指南》《乡村公益性骨灰楼堂服务管

理指南》的通知（闽民事〔2021〕125 号）；

（10）《福建省民政厅关于优化经营性公墓审批服务的通知》（闽民事（2021）154 号）；

（11）《福建省民政厅等 8部门关于印发“三沿六区”违建坟墓整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

（闽民事〔2019〕140 号）；

3、相关规划

（1）《三明市三元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2）《三明市“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专项规划》；

（3）《三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第 7 条 指导思想

规划在对法律法规、行业背景、相关国土空间规划以及现状殡葬设施、民众意愿进行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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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评估原规划的实施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对规划期内的死亡人数、穴位需求量等进行科学预

测，进而提出三元区殡葬设施总体布局优化的方案，最后结合三元区殡葬行业发展实际状况，提出

了殡葬设施的建设控制引导要求和规划实施建议。

第 8 条 规划原则

（1）多规协调，合理布局

殡葬设施的规划布局应统筹考虑国土空间规划、民政部门专项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的要求，

结合设施便利度、交通可达性等要求合理布局，同时应注重对现有殡葬设施存量用地进行挖潜、整

合，充分挖掘现有殡葬设施的潜力，提高现有殡葬设施服务能力、水平。

（2）节地生态，绿色发展

坚持深化殡葬改革，尽可能减少新增占地需求，引导节地生态安葬，鼓励采取花葬、树葬、草

坪葬等生态葬法，鼓励森林葬等不保留骨灰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适度超前，保障实施

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未来人口规模和殡葬事业长远发展等因素，处理好规划的可操作

性、当前与长远的关系，适度超前规划。

（4）以人为本，移风易俗

贯彻殡葬改革精神的前提下，应适当兼顾地方特有的丧葬习俗，使殡葬场所成为生命文化的集

中体现，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倡导移风易俗，引导群众建立科学、文明的殡葬观念。

第三章 规划目标与建设标准

第 9 条 规划总目标

（1）建立健全体系

建成城市、乡村地区两级殡葬设施网络，以公益性公墓为主，建立健全涵盖城乡居民的殡葬服

务体系。合理确定公墓的规模和空间结构，全面提升三元区殡葬服务水平，实现用地统筹，节约土

地，构建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的殡葬设施体系。

骨灰安置实现以公墓安葬和骨灰楼堂存放为主的形式，实现骨灰统一集中有序安放；全区无非

法公墓和私埋乱葬。

（2）节地生态安葬

通过立体化、复合式设施（如骨灰堂、壁葬）减少传统墓地占地。城乡公墓逐步实现以树葬、

花坛葬、草坪葬等生态型葬式为主，全面达到少占地或者不占地的目标；森林葬等骨灰撒散方式的

安葬方式得到广泛推广。

（3）服务水平提升

殡仪馆建设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即设施现代化、环境园林化、管理规范化、服务人性化，适应

城乡殡葬改革要求。

殡葬服务水平全面提高，满足城乡居民文明治丧需求，建立智慧殡葬体系，形成文明治丧、文

明祭祀的良好风气，全面实现殡葬文明和进步。

第 10 条 分期目标

（1）近期目标（2025-2027 年）

①三元区全区实现火化率 100%。

②完成三元区新岭陵园公益化改造，将新岭陵园作为区级公益性公墓，补充城区居民对于安葬

设施的需求。

③结合各村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提升部分村庄的设施配套，并新建 6处村级公益性公墓。

④挖掘现有公益性公墓的空间资源，增加现状公益性公墓内可使用墓穴，提升公益性公墓的管

理水平。

⑤在城乡公墓中积极推广树葬、花坛葬和草坪葬等生态安葬，新建公益性公墓节地生态安葬率

应达到 100%。

⑥巩固殡葬改革和整治成果，全区无新增违规建墓和私埋乱葬现象，丧葬封建迷信活动得到有

效遏制。

（2）远期目标（2028-2035 年）

①规划的公益性公墓按照规划面积全面建成，公墓中的墓葬区全部投入使用。

②城乡公墓全面实现树葬、花坛葬、草坪葬等生态安葬方式，生态节地安葬率均达到 100%；

森林葬等骨灰撒散方式的安葬方式得到广泛推广。

③进一步提升公益性公墓的绿化率，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纪念功能。合理配置各类殡葬设施的

服务功能，完善设施、改造环境、提升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丧葬需求。

④接入国家殡葬服务信息平台，实现线上预约、远程告别、电子档案管理等数字化服务全覆盖。

不断加大殡葬改革宣传力度，引导城乡居民树立正确的殡葬理念，殡葬行为文明规范，殡葬事业健

康发展，全面达到殡葬规划总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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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条 需求预测

规划预测至 2035 年三元区新增安置总量约为 2.20 万个。

第 12 条 建设标准

（一）殡仪馆

（1）殡仪馆建设规模

根据《殡仪馆建设标准》（建标 181-2017），殡仪馆建设规模以年遗体处理量确定，基于三

元区年均火化量 2338 具，确定三元区殡仪馆按照Ⅳ类建设，现状殡仪馆已达标，建设规模如下表：

表 3-1 殡仪馆建设规模分类表

殡仪馆类型 年遗体处理量（具） 火葬殡仪馆具均建筑面积指标（㎡/具）

Ⅰ类 10001-15000 1.6-1.7

Ⅱ类 6001-10000 1.7-1.8

Ⅲ类 4001-6000 1.8-2.0

Ⅳ类 2001-4000 2.0-2.2

Ⅴ类 ≤2000 2.2-2.5

（2）殡仪馆功能构成

殡仪馆的功能包括业务区、遗体处理区、悼念区、火化区、骨灰寄存区、祭扫区、集散广场

区、后勤管理区等功能区。各功能分区中各类用房面积比例宜符合下表规定。

表 3-2 殡仪馆功能区中各类用房面积比例（%）

功能区 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 备注

业务区 10

殡仪馆建筑的使用面积系数宜为

0.7

遗体处理区 16

悼念区 25

火化区 16

骨灰寄存区 11

祭扫区 8

集散广场区 1

后勤管理区等 13

（3）殡仪馆的规划布局与总平面布局要求

①布局合理，节约用地；

②殡仪馆建筑布局应根据殡仪服务流程科学设计，功能分区明确，同一功能区内的建筑用房

可相对集中布置，管理及后勤区宣独立设置；

③合理组织交通，馆区内应设接运遗体的专用道路和专用出入口；

④殡仪馆绿地率应满足当地规划部门的要求，新建殡仪馆的绿地率宜为 35%，改建、扩建殡仪

馆的绿地率宜为 30%；

⑤容积率不宜低于 0.2；

⑥应设置室外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厕所；

⑦应配套建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设施，殡仪车停车场与公共停车场分开设置，并满足国

家相关规定和技术标准。

（二）公益性公墓

（1）选址标准

项目用地选址和建设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城乡公益性公墓选址应优先利用

荒山脊地，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耕地，集约节约使用林地，不得建在水库、湖

泊、河流的堤坝以及铁路、公路两侧，适当避开人口密集居住地。

（2）配置要求

原则上，每个县至少建设 1 座县级公益性公墓；县级以上公益性公墓服务难以覆盖的乡镇，

可单独或者联合建设乡镇级（区域性）公益性公墓；乡镇级公益性公墓难以覆盖的村（社区），可

根据实际规划建设村级公益性安葬设施，可实行一村一建或多村合建。

（3）用地规模

用地规模根据骨灰安置总量确定，原则上每亩地安置骨灰不少于 300 个。骨灰安置总量应综

合考虑服务人口数量、年死亡率、使用周期、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等因素确定，其中年死

亡率按照 6‰，使用周期按照至少 30 年计算。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县级公益性公墓，服务人口在 30 万以内的，占地面积不超过 150 亩；服务人口在 30～50 万

的，占地面积不超过 200 亩；服务人口在 50 万以上的，占地面积不超过 300 亩。

乡镇级公益性公墓，服务人口在 1万以内，占地面积不超过 5亩；服务人口在 1～5万的，占

地面积不超过 15 亩；服务人口在 5万以上的，占地面积不超过 20 亩。

（4）建设要求

城乡公益性公墓应设置墓园区和办公用房、停车场等管理服务附属设施。墓园区包括墓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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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灰楼堂安放区、生态葬法区和公祭区，占地面积不少于公墓总面积的 60%；墓园建设要和谐、简

约，绿化率不低于 40%；公益性公墓独立墓穴的单位占地面积不得超过 0.5 ㎡，合葬墓穴的单位占

地面积不得超过 0.8 ㎡；地面只设统一规格的墓碑，墓碑高度不大于 0.8m，宽度不大于 0.6m，墓

碑外区域种树植草绿化，不得建设围栏、雕廊、墓帽等附属设施，提倡地面不建墓基、地下不建硬

质墓穴，墓碑应体现小型化，最大限度降低硬化面积；墓位间以绿化带相隔，间距不小于 0.3 米；

墓位前走道要建成绿化行道，宽度不小于 0.6 米；鼓励采取花葬、树葬、草坪葬等生态葬法，并为

生态葬法的逝者统一刻碑纪念；新建城乡公益性公墓节地生态安葬率均应达到 100%；支持山区建

设生态树葬区。

（三）公益性骨灰楼堂

骨灰楼堂尽量结合公益性公墓建设；骨灰楼堂可建成楼、堂、塔、廊、壁、室等，并设置专

门的祭祀场所，方便群众祭祀；每格位占用建筑面积约为 0.1 至 0.25 ㎡；骨灰楼、骨灰堂等建筑

不宜高于 6层；新建骨灰楼堂总面积不宜低于 200 平方米，骨灰格位存放量不少于服务受益人口数

6‰的 30 倍；使用周期不少于 30 年。

第四章 殡葬设施规划布局

第 13 条 公益性殡葬设施规划布局体系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殡葬管理条例》，殡葬设施包括殡仪馆、公墓、骨灰堂、殡仪服务站等，

结合三元区的实际情况，构建三元区“两区两类”公益性殡葬设施体系。其中，两级是“城市区域

——乡村区域”两个区域层级，两类是“殡仪设施、安葬设施”。

第 14 条 殡仪馆规划

三明市殡葬服务中心占地 53.5 亩，建有综合服务楼、守宁厅、大告别厅、火化车间、仓库、

骨灰楼、停车场等，建筑面积约 8000 ㎡。中心年火化量约 2000 具，现有干部职工 31 人，为国家

三级馆。现状年火化能力 2000 具/年，年处理量满足规划期末预测需求量。

规划保留现状殡葬服务中心，负责三明市辖区遗体接运、存放、火化、整容、防腐、告别和丧

葬用品服务以及市区骨灰安葬、公墓建设管理工作。

表 4-1 殡仪馆规划一览表

名称 位置
占地面积

（亩）

建筑面

积（㎡）

火化间

面积

（㎡）

规划火化机（台） 年火化能力（具）

平板 拣灰 现状 规划

三明市殡葬

服务中心

三元区江滨

南路 16号
53.5 8000 760 3 3 2000 2100

第 15 条 城市公益性殡葬设施规划

三元区共计规划 5处城市公益性安葬设施，其中 3处公益性公墓，2处公益性骨灰楼堂。

规划全区城市公益性公墓总用地面积为 175296.05 平方米，约 262.95 亩，均为现状已建设。

三元区城市公益性殡葬服务设施共有墓穴 26641 个、格位 6688 个，现状城市公益性安葬设施已使

用墓穴 9950 个、格位 4591 个，因此，三元区全区城市公益性安葬设施剩余墓穴 16691 个、格位

2097 个。

表 4-3 城市公益性殡葬设施规划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规划

面积

(亩)

规划面

积(㎡)

已建成

面积

(㎡)

安葬形

式

已建墓

穴/格

位（个）

已安放墓

穴/格位

（个）

存量墓

穴/格

位

规划

方式
位置

1
三明市富

兴陵园
88.8

59200.

30

59200.

30

传统墓

穴
3809 3809 0

现状

保留

富兴堡街

道富兴社

区

2

三明市富

兴生命纪

念园

122.8

3

81887.

08

81887.

08

传统墓

穴、树

葬、草坪

葬、壁

葬、塔葬

18903 4212 14691
现状

保留

三元区富

兴堡二重

山猪母坑

3

三明市富

兴生命纪

念园骨灰

堂

1.342

5
895.00 895.00

骨灰寄

存/安放
1216 0 1216

现状

保留

富兴生命

纪念园内

4

三明市殡

葬服务中

心骨灰楼

0.624 416.00 416.00
骨灰寄

存/安放
5472 4591 881

现状

保留

三元区江

滨南路 16

号

5 新岭陵园 49.35
32897.

67

32897.

67

传统墓

穴
3929 1929 2000

保留

改建

列西街道

列西村

第 16 条 乡村公益性殡葬设施规划

规划乡村公益性安葬设施共计 43 处，其中 32 处为现状保留，11 处为规划新建。三元区乡村

公益性安葬设施建设形式主要为骨灰楼堂、公益性公墓。本次规划乡村公益性安葬设施以点位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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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一方面结合已编村规数据，将村规中符合殡葬设施选址要求的殡葬设施纳入本次专项

规划；另一方面，分析现状乡镇公益性公墓安置情况，针对城市公益性安葬设施无法覆盖的村庄，

采用布局乡村公益性安葬设施的方式纾解安置压力。

表 4-4 乡村公益性殡葬设施规划一览表

序

号
乡镇

殡葬设施名

称

设施

类型

建设面

积（㎡）

建设穴

位/格

位（个）

已安放

穴位/格

位（个）

可用穴

位/格

位（个）

规划

方式

与规划符

合情况
备注

1

城关

街道

城东村柴岭

公墓

公益

性公

墓

19980 1346 1346 0
现状

保留

未编制规

划

封闭管

理

2
城东村南乾

公墓

公益

性公

墓

33300 2080 2080 0
现状

保留

未编制规

划

封闭管

理

3
城东村骨灰

楼堂

骨灰

楼堂
100 288 15 273

现状

保留

未编制规

划

4
列东

街道

列东村过水

垅公墓

公益

性公

墓

19980 308 308 0
现状

保留

未编制规

划

封闭管

理

5
列东村骨灰

楼堂

骨灰

楼堂
3582 1000 / 1000

规划

新建

未编制规

划

6

白沙

街道

白沙村公墓

公益

性公

墓

13320 800 182 618
现状

增建

未编制规

划

7 台江村公墓

公益

性公

墓

39960 2863 700 2163
现状

增建

未编制规

划

8
白沙村骨灰

楼堂

骨灰

楼堂
100 70 0 70

现状

保留

未编制规

划

9

荆西

街道

荆东村公墓

公益

性公

墓

13320 1300 429 871
现状

增建

未编制规

划

10 荆西村公墓

公益

性公

墓

19980 900 235 665
现状

增建

未编制规

划

11
荆西村骨灰

楼堂

骨灰

楼堂
150 720 334 386

现状

保留

未编制规

划

12
荆东村骨灰

楼堂

骨灰

楼堂
3330 1000 / 1000

规划

新建

未编制规

划

13
徐碧

街道

碧湖社区乳

牛场墓地

公益

性公

墓

6593 300 50 250
现状

增建

未编制规

划

14
洋山村公益

性公墓

公益

性公

墓

3330 600 / 600
规划

新建

与村庄规

划不一致，

建议修编

村庄规划

15
富兴

堡街

道

城南村公益

性公墓

公益

性公

墓

3330 600 / 600
规划

新建

未编制规

划

16
村头村公益

性公墓

公益

性公

墓

3330 600 / 600
规划

新建

未编制规

划

17

陈大

镇

陈墩村公墓

公益

性公

墓

5994 300 23 277
现状

增建

未编制规

划

18
大源村骨灰

楼堂

骨灰

楼堂
150 100 10 90

现状

保留

未编制规

划

封闭管

理

19
棕南村骨灰

楼堂

骨灰

楼堂
200 588 49 539

现状

保留

与村庄规

划不一致，

建议修编

村庄规划

20

莘口

镇

莘口村公墓

公益

性公

墓

46620 6000 386 5614
现状

增建

未编制规

划

调整用

地范围

21 黄砂村公墓

公益

性公

墓

1998 120 65 55
现状

增建

与村庄规

划不一致，

建议修编

村庄规划

22
曹源村骨灰

楼堂

骨灰

楼堂
651.6 60 0 60

现状

保留

与村庄规

划相符

23
清溪村骨灰

楼堂

骨灰

楼堂
229 72 2 70

现状

保留

与村庄规

划相符

24
黄砂村骨灰

楼堂

骨灰

楼堂
2693.95 600 / 600

规划

新建

与村庄规

划不一致，

建议修编

村庄规划

25
蓬坑村公益

性公墓

公益

性公

墓

3330 600 / 600
规划

新建

与村庄规

划不一致，

建议修编

村庄规划

26
西际村公益

性公墓

公益

性公

墓

2694 500 / 500
规划

新建

与村庄规

划相符

27
洋溪

镇
新街村公墓

公益

性公
7992 1000 239 761

现状

增建

未编制规

划

调整用

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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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

28
羊口仔村公

墓

公益

性公

墓

11988 1600 1475 125
现状

增建

未编制规

划

调整用

地范围

29

岩前

镇

吉口村公墓

公益

性公

墓

83280 1250 680 570
现状

增建

与村庄规

划不一致，

建议修编

村庄规划

30
忠山村骨灰

楼堂

骨灰

楼堂
320 701 71 630

现状

保留

与村庄规

划不一致，

建议修编

村庄规划

31
白叶坑村公

益性公墓

公益

性公

墓

3155 600 / 600
规划

新建

与村庄规

划相符

32
岩前村骨灰

楼堂

骨灰

楼堂
2500 800 800

规划

新建

与村庄规

划相符

33

中村

乡

牛岭茶场牛

岭公墓

公益

性公

墓

7992 1100 162 938
现状

增建

未编制规

划

34 中村村公墓

公益

性公

墓

6660 1000 55 945
现状

增建

与村庄规

划相符

调整用

地范围

35 回瑶村公墓

公益

性公

墓

5328 550 507 43
现状

保留

与村庄规

划相符

36
草洋村骨灰

楼堂

骨灰

楼堂
300 110 2 108

现状

保留

与村庄规

划相符

37
中村村骨灰

楼堂

骨灰

楼堂
100 75 0 75

现状

保留

与村庄规

划不一致，

建议修编

村庄规划

38
回瑶村骨灰

楼堂

骨灰

楼堂
120 192 0 192

现状

保留

与村庄规

划相符

39
杜水村骨灰

楼堂

骨灰

楼堂
506 385 33 352

现状

保留

与村庄规

划相符

40
焦坑村骨灰

楼堂

骨灰

楼堂
245.5 150 2 148

现状

保留

与村庄规

划相符

41
张坑村骨灰

楼堂

骨灰

楼堂
400 225 46 179

现状

保留

与村庄规

划相符

42
米洋村骨灰

楼堂

骨灰

楼堂
180 192 45 147

现状

保留

与村庄规

划不一致，

建议修编

村庄规划

43
南坑村骨灰

楼堂

骨灰

楼堂
1614 500 / 500

规划

新建

与村庄规

划相符

第 17 条 殡葬设施总量

按照规划安葬设施布局规划，共规划有安葬设施：

1.城市公益性安葬设施，5处，可用穴位 16691 个、格位 2097 个 ；

2.乡村公益性安葬设施，43 处，可用穴位 17395 个、格位 7219 个；

则三元区规划共有安葬穴位/格位 43402 个，能满足三元区规划期内城乡居民安葬需求 ，同时

对三元区远景安葬需求进行适当布局，合理保障城乡居民的安葬需求。

第 18 条 殡葬设施选址要求与原则

按照《殡葬管理条例》的要求，新建殡葬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1、禁止在下列地区建造坟墓：

（一）耕地、林地；

（二）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区；

（三）水库以及河流堤坝附近和水源保护区；

（四）铁路、公路主干线两侧。

2、殡葬设施选址应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殡葬设施专项规划、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及传统村

落保护规划、村庄规划等各类规划；

3、殡葬设施应避开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源保护区、河道管理

范围线、生态公益林、矿产资源等各类管控区域；

4、殡葬设施应避开各类历史文化保护区，避让地上地下的历史文化资源；

5、殡葬设施应适当避开人口密集居住地，处于铁路、公路、居民点、景区、历史文化保护区

等区域周边二重山以外区域，减少对区域风貌的影响。

6、殡葬设施应具有相应的交通通行能力，满足居民祭扫需求，避免引起交通堵塞。

7、殡葬设施位于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等具有特殊的风貌管控要求区域，应按照相应的风

貌引导要求进行附属建筑设计，与周边城乡建设风貌相协调。

第 19 条 绿色殡葬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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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将三明市富兴生命纪念园设为绿色殡葬示范区，作为树葬、草坪葬示范点，并积极推广，

同时完善生态葬奖补制度，对选择草坪葬、花坛葬的居民给予补贴。严禁建设超标准大墓、豪华墓、

活人墓，严查违规土葬和乱埋乱葬。积极倡导推广撒散、森林葬等不留骨灰葬式。

第 20 条 相关配套设施和基础设施规划

公墓规划红线内部设置内部停车场，科学设计墓区陵园车辆交通流线，同时周边预留相应空地，

由交通部门联合民政部门及墓区陵园，协调开辟临时停车场地，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在清明等主要祭

祀扫墓时期的停车需求。修建、完善、加宽殡仪馆、

公墓和省道、县道、乡道之间的连接道路，保障所有道路实现硬化和通车。

第 21 条 祭扫规划

清明等集中祭扫时间段内，临时增开通向公益性公墓和骨灰楼堂的公交车、祭扫专线，减少车

流量和停车需求，缓解交通压力。保留当地祭扫习俗，并逐步倡导“丝带寄哀思”、“鲜花(花篮、

花束、花环等)寄哀思”、“电子烛寄哀思”等形式的祭扫活动。

殡葬设施建设应适应网络普及的趋势，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 ，为殡葬改革服务。至规划期末，

将三元区殡葬服务信息平台接入全国殡葬服务信息平台，形成网上祭扫平台，大力倡导和开展网上

祭扫活动，组织集体公仪式，实现线上预约、远程告别、电子档案管理等数字化服务全覆盖。推广

“云祭扫”、数字墓碑（二维码追溯生平），减少实地祭扫的碳排放。

第五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 22 条 近期建设计划

近期以补全短板，解决部分乡村地区没有公益性公墓的实际问题，加快三元区公益性殡葬服务

设施和骨灰楼堂建设，深化殡葬改革，以盘活现有未使用殡葬设施用地以及未使用墓穴为主。近期

（2025-2027年）建设项目包括：三元区新岭陵园公益性改造项目，徐碧街道洋山村、莘口镇蓬坑

村、莘口镇西际村等公益性公墓建设项目，列东街道列东村、荆西街道荆东村、莘口镇黄砂村等新

建骨灰楼堂项目，洋溪镇村级公益性公墓提升为镇级公益性公墓，以及白沙村公墓、台江村公墓、

荆东村公墓、荆西村公墓、陈墩村公墓、吉口村公墓、牛岭公墓等提升项目。其他已有一定基础的

村级安葬设施，可结合各乡镇实际需求情况建设，但要符合本规划的相关规定。

表 5-1 近期建设项目表

序

号

所在

乡镇
项目名称

设施

级别

设施类

型

规划面积

(㎡)

规划

方式
建设内容 位置

建设

时序

投资

金额

（万）

1
列西

街道
新岭陵园 区级

公益性

公墓
32897.67

保留

改建

将经营性公

墓改为城市

公益性公

墓，增加绿

化

列西街道

北山路

2026

年
100

2
徐碧

街道

洋山村公益性

公墓
村级

公益性

公墓
3330

规划

新建

新建生态节

地型公益性

公墓，并配

建 3亩停车

场

洋山村牛

头岭

2027

年
300

3
列东

街道

列东街道列东

村骨灰楼堂及

配套停车场建

设

村级
骨灰楼

堂
3582

规划

新建

新建节地型

骨灰楼

5.37 亩，生

态停车场

5.85 亩

列东街道

列东村

2026

年
300

4
荆西

街道

荆东村新建骨

灰楼堂
村级

骨灰楼

堂
3330

规划

新建

新建骨灰楼

堂，配建停

车、绿化等

荆西街道

荆东村

2028

年
300

5

莘口

镇

黄砂村新建骨

灰楼堂
村级

骨灰楼

堂
2694

规划

新建

新建骨灰楼

堂，配建停

车、绿化等

莘口镇黄

砂村

2028

年
240

6
蓬坑村新建公

益性公墓
村级

公益性

公墓
3330

规划

新建

新建生态节

地型公益性

公墓，配建

停车场、绿

化等

莘口镇蓬

坑村

2028

年
300

7
西际村新建公

益性公墓
村级

公益性

公墓
2694

规划

新建

新建生态节

地型公益性

公墓，配建

停车场、绿

化等

莘口镇西

际村

2028

年
240

8
白沙

街道

白沙村公墓 村级
公益性

公墓
——

现状

增建

利用已申报

安葬设施用

地，增建穴

位，完善交

通、绿化等

功能，满足

白沙街道

白沙村

2027

年
60

9 台江村公墓 村级
公益性

公墓
——

现状

增建

白沙街道

白沙村

2027

年
100

1

0

荆西

街道
荆东村公墓 村级

公益性

公墓
——

现状

增建

荆西街道

荆东村

2027

年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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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群

众的需求

1

1
荆西村公墓 村级

公益性

公墓
——

现状

增建

荆西街道

荆西村

2027

年
60

1

2

陈大

镇
陈墩村公墓 村级

公益性

公墓
——

现状

增建

陈大镇陈

墩村

2027

年
30

1

3

岩前

镇
吉口村公墓 村级

公益性

公墓
——

现状

增建

岩前镇吉

口村

2027

年
30

1

4

洋溪

镇

村级公益性公

墓扩建为镇级

公益性公墓

镇级
公益性

公墓
——

现状

增建
洋溪镇

2027

年
60

1

5 中村

乡

牛岭茶场牛岭

公墓
村级

公益性

公墓
——

现状

增建

中村乡牛

岭茶场

2027

年
60

1

6
中村村公墓 村级

公益性

公墓
——

现状

增建

中村乡中

村村

2027

年
100

第 23 条 对详细规划的传导和指引

（1）对城镇区域详细规划的传导和指引

城镇区域或零星城镇开发边界内的详细规划编制时，应落实衔接本专项规划内容，重点包括各

类殡葬设施的等级、规模、选址位置、用地边界、土地用途等内容，实现殡葬设施布局与规划“一

张图”无缝衔接。对于殡葬设施开发建设时的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建筑高度、配套设施等

内容可在详细规划层面进一步明确。

（2）对村庄规划的传导和指引

本规划对乡村公益性安葬设施则采用点位控制，村庄规划编制时，应衔接落实本专项规划的内

容，具体选址位置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微调，但不应违背相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划强制性内容，

且不应超过 5亩。

第 24 条 保障措施

（1）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保障用地审批

经套核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三明市国土空间规划、村庄规划及其他各类管控要素等内容,

大部分各类公益性公墓和村级骨灰楼堂并非殡葬用地，因此，下一步应对各类殡葬设施的用地分类

进行调整，保障殡葬用地审批，并统筹做好全区建设用地指标的平衡。

（2）建立健全殡葬服务体系

坚持基本殡葬服务公益属性，进一步加大群众殡葬基本服务的减免力度，扩大惠民服务项目范

围。殡仪馆、公墓等殡葬服务单位提供的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应当报物价部门审批，并明码标价；

工商、公安、物价等部门要加大查处殡葬违法违规行为力度，加强殡葬市场的管理。

加强社会殡葬服务机构管理，所有殡葬服务机构到当地民政部门备案登记。将丧葬民俗服务人

员纳入民政部门管理，开展教育培训，建立奖励机制，规范约束服务行为。

（3）积极推进殡葬移风易俗

提倡文明治丧，倡导移风易俗，逐步规范丧事活动，建立健全文明治丧工作长效机制，制定出

台文明出殡行为标准。加强镇区集中办丧场所建设，依托县级殡仪馆辐射周边乡镇。

积极开展殡葬改革宣传，加强舆论引导，倡导文明、节俭的丧葬礼仪，遏制旧俗陋习，树立文

明新风。推广大数据、“互联网+”等创新技术在殡葬领域的应用，明确近期重点任务，推动全区

殡葬设施布局合理、运行有序，保障各项建设与管理按照规划有效实施。

（4）推动人文绿色殡葬

以艺术化设计改变公众对殡葬设施的固定印象，提升殡葬设施与景观环境的协调性，提高殡葬

设施用地绿化水平，充分发挥绿色植物在美化环境、舒缓气氛、降尘降噪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加大

配套设施建设和管理维护力度，对配套服务设施进行合理设计和布局，优化祭扫服务体验。

推进智慧殡葬建设，构建殡葬管理服务信息平台，推动跨层级、跨系统、跨部门殡葬信息、死

亡信息互联互通共享。提高殡葬在线政务服务水平，方便群众在线获得权威快捷的信息支持，提升

政务服务质量。推动殡葬服务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完善网上祭祀平台。推进殡葬大数据治理，建立

基础殡葬信息数据库，加强和改进殡葬服务监管，治理网络虚假有害殡葬服务信息和服务项目。

（5）健全完善殡葬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殡葬设施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制度，优化审批流程、简化办事程序。建立殡葬设施用地

管理机制，加强殡葬用地保障。新（扩）建殡葬设施项目要严格按照规划设置办理审批手续，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兴建殡葬设施。历史遗留未经合法审批的殡葬设施，要按照尊重历史、依法依

规的原则，分类施策、逐步处理。

整合殡葬执法主体和执法资源，提高殡葬工作执法水平，明确乡镇殡葬管理责任主体，规范辖

区内殡葬管理工作，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殡葬违规行为的劝阻和查处。

深入推进殡葬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由民政部门牵头，卫生健康、公安、人力社保等相关

部门配合，建立多部门身后事联办平台，通过统一受理、分工负责、部门协作、信息共享，优化死

亡证明出具、遗体火化、户口注销和待遇停发等事项办理流程，实现身后事“一站式”服务。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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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条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图纸、说明书组成，规划文本和图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 26 条 在规划期限内，凡在规划区范围内进行的各项殡葬设施建设活动，应符合本规划；

与空间利用相关的各项政策、计划，应与本规划相协调。

第 27 条 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生效。

第 28 条 本规划由三明市三元区民政局组织实施。

第 29 条 本规划由三明市三元区民政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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